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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整改报告的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维信息”或“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证监局（以下简称“湖南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3]30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传达，迅速召集相关部门和人员对《决定书》

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针对性的分析研讨，认真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

改措施，并向湖南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该整改报告已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整

改情况如下： 

一、公司实施的整改措施及完成情况 

（一）未按规定披露 3.56 亿元对外担保事项 

存在问题：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拓维信息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云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科技”）为游忠惠（时任拓维信息董事、海云

天科技董事长）、刘彦（时任拓维信息董事、海云天科技总经理）等人提供借款

的资产担保，本息合计 3.56 亿元。上述海云天科技对外担保涉及的担保资产为

深圳大鹏地产项目，实际归属游忠惠、刘彦等人，权属登记在海云天科技名下（拓

维信息收购海云天科技时已披露该资产不属于上市公司）。公司知悉上述担保情

况，但未按规定临时报告及在有关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仅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披露上述部分担保涉及诉讼情况。公司相关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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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

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 

整改措施： 

1、经公司全面自查，已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对海云天科技名下大鹏地产涉

及的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2、公司对因违反规定从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问责，

游忠惠、刘彦在公司的强烈要求下已于 2022 年 9 月辞去拓维信息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海云天科技已于 2023 年 4 月免去游忠惠、刘彦的董事长和董事职

务，并保留对海云天控股、刘彦、游忠惠等进行诉讼追偿及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的权利。公司要求相关责任人员切实加强学习法律法规和公司治理相关的规章制

度，提高相关人员对法律法规和信息披露的理解。 

3、进一步完善重大信息报告制度与流程，强化担保信息披露管理，完善工

作规范。各分子公司需严格执行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强化信息

沟通渠道以及反馈处理流程，密切关注、跟踪日常事务中的重大事项，确保对外

担保等事项发生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子公司负责人 

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今后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规范执行 

（二）在 2016-2021 年未及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当期损益变动共计 605.89

万。 

存在问题：截止 2021 年末，拓维信息参股子公司吉林省慧海科技信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慧海”）累计损益变动为-4,107.24 万元。根据拓维信息

享有的持股比例（14.75%），影响公司各年当期损益变动共计-605.89 万元，据

此公司应在 2016-2021年及时调整对吉林慧海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当期损益变动。 

整改措施： 

1、公司已设置专门的投资负责人，密切关注吉林慧海的经营发展情况，执

行定期的沟通机制。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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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年度的财务数据，详见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投资负责人、审计部负责人 

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今后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规范执行 

（三）在 2021 年未及时计提坏账准备 64.22 万元。 

存在问题：拓维信息对嘉兴宇＊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减值迹象明显，在

2021 年应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但公司仍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导致 2021 年未

及时计提坏账准备 64.22 万元。 

整改措施：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对相

关的应收款项于减值迹象发生的当年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前期

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年度的财务数据，详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完成情况：已完成整改，今后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规范执行 

二、公司整改总结 

通过湖南证监局此次对公司进行的全面、细致的现场检查，公司深刻认识到

在信息披露、内部控制、财务核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司将以此次整改

为契机，认真持续地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加强相关责任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

习，增强规范运作意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保障

公司规范运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2 日 


